
涉企检查事项和依据

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

1 对律师、律师事务所的监督检查

1.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（司法部令 112 号）第五十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

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，履行

下列职责：（一）检查、监督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

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的情况；（二）受理对律师的举报和投诉；（五）司

法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。县级司法行政

机关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，发现、查实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存在问题

的，应当对其进行警示谈话，责令改正，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；对律

师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

提出处罚建议；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，移送律师协会处理。

2.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（司法部令 111 号）第六十四条 县级司法行



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，履行

下列职责：(一)监督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的情况;(二)监督律师事务所执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

况;(三)监督律师事务所保持法定设立条件以及变更报批或者备案的执行

情况;(四)监督律师事务所进行清算、申请注销的情况;(五)监督律师事务所

开展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上报年度执业总结的情况;(六)受理对律师事务

所的举报和投诉;(七)监督律师事务所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

况;(八)司法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。 县

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，对发现、查实的律师事务所

在执业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应当对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者有关律

师进行警示谈话，责令改正，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;对律师事务所的违

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

罚建议;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，移送律师协会处理。



第七十一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实施许可和管理活动的层级监督，

按照规定建立有关工作的统计、请示、报告、督办等制度。负责律师事务

所许可实施、年度检查考核或者奖励、处罚的司法行政机关，应当及时将

有关许可决定、考核结果或者奖惩情况通报下级司法行政机关，并报送上

一级司法行政机关。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五十二条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

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责令

改正；对当事人的投诉，应当及时进行调查。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

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向上级司法

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。



2 对司法鉴定机构的检查

《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统一部
署，依法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、检查。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司法
鉴定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、投诉的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
时进行监督、检查，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。第三十四条司法行政机关
可以就下列事项，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、检查：(一)遵守法律、法规
和规章的情况；(二)遵守司法鉴定程序、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的情况
；(三)所属司法鉴定人执业的情况；(四)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
项。第三十五条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、检查时，可以依
法查阅或者要求司法鉴定机构报送有关材料。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如实提供
有关情况和材料。第三十六条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、检
查时，不得妨碍司法鉴定机构的正常业务活动，不得索取或者收受司法鉴
定机构的财物，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。第三十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对司
法鉴定机构进行资质评估，对司法鉴定质量进行评估。评估结果向社会公
开。《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第六条司法部负责指导、监督全
国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工作。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、监督本
行政区域内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工作。第七条 司法行政机关指导
、监督司法鉴定协会实施行业惩戒；司法鉴定协会协助和配合司法行政机
关开展投诉处理工作。

3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活动的监督检查

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

者直辖市的区（县）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

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基层

法律服务所进行检查，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、说明情况、

提交有关材料。司法所可以根据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

区（县）司法行政机关要求，承担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指导监

督的具体工作。



第四十一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投诉监

督制度，设立投诉电话、投诉信箱，受理公民、法人和其他非法

人组织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的投诉。《基层法律服务

工作者管理办法》第五十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

服务工作者执业的投诉监督制度，设立投诉电话、投诉信箱，受

理当事人和其他公民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法违纪行为的投

诉，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。


